
專利稿校正記錄單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發明人/所屬組、中心：            

案   名  國   別  
專利委員會承辦人：  

日期：    分機：      

一、請校稿，並於欄內填寫意見、簽名及日期後傳回。 

二、請務必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前完成。 

三、意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發明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1.本單流程：專利委員會填單→發明人→專利委員會。 

表單編號：RM-107-10 


